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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
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
例〉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
修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
决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日前，国务院法制办
负责人就这两个决定的有关问
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修改《行政法
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
程序条例》？

答：现行《行政法规制定
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
条例》作为立法法的配套法
规，是 2002 年 1 月 1 日开始
施行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结合 2015 年 3 月修改的立
法法，需要在以下方面对这两
个条例进行修改完善：一是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等中央文件的要求，体现党
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二是
落实修改后的立法法提出的各
项新要求；三是体现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方面的工
作经验，解决立法实践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

问：修改的总体思路是什
么？

答：在修改过程中，一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政府立法
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二是认真总结这两个条例
施行以来政府立法工作的实践
经验，把推进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的一些成熟做
法固定下来。三是坚持问题导
向，努力解决立法实践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四是坚持立改废
释并举，进一步完善立改废释
程序。

问：在政府立法工作中坚
持党的领导方面提出了哪些具
体要求？

答：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
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一是明确要求制定行政法
规、规章，应当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是规定制定政治方面法
律的配套行政法规，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党中央；制定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等方面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重要行政法规，应当将
行政法规草案或者行政法规草案涉及的重大问题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报告党中央。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规章，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党中央或者同级党委(党组)；制定重大
经济社会方面的规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同级党委
(党组)。

三是规定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应当报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问：在依法推进和保障“放管服”改革方面作了哪些规
定？

答：在总结国务院近年来大力推进“放管服”、行政审
批制度等方面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一是明确规定起草行政法
规、规章，应当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科学规范行政行
为，促进政府职能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转变。二是规定了行政法规、规章清
理制度，要求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上
位法规定，及时清理行政法规、规章；对不适应全面深化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上位法规定的行政法规、规
章，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三是为依法保障各项改革任务
顺利实施，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决定在一定期限内
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
定。

问：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方面规定
了哪些具体制度？

答：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一是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规定国务院法制机
构应当向社会公开征集行政法规制定项目建议，国务院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向社
会公开征集规章制定项目建议，并应当对立项申请和公开征
集的项目建议进行评估论证。

二是确立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规定起草时应当将行政法
规或者规章的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审查时
可以将送审稿或者修改稿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

三是规定委托第三方起草制度。起草专业性较强的行政
法规、规章，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
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四是确立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制度。起草或者审查行
政法规、规章，涉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经济
社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
者增加其义务，对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等重大利益调整事项
的，应当进行论证咨询。

五是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起草部门、法制机构可以组
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其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
并把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废止有关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重要
参考。

六是重申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防止违反上位法。规定没
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
责；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的规范。

问：在解释和废止程序方面作了哪些完善？
答：为更好地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

分发挥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和废止的重要作用，在总结近年来
解释和废止行政法规、规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明确了
行政法规解释的具体情形。另一方面规定行政法规、规章的废
止程序，适用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废止后，应当及
时公布。

在
政
府
立
法
工
作
中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国
务
院
法
制
办
负
责
人
就︽
国
务
院
关
于
修
改
︿
行
政
法
规
制
定
程
序
条
例
﹀的

决
定
︾
和
︽
国
务
院
关
于
修
改
︿
规
章
制
定
程
序
条
例
﹀的
决
定
︾
答
记
者
问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
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
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现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作
为立法法的配套法规，是 2002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修改
这两个条例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2015 年 3 月修
改的立法法和中央有关文件的要求，总结现行条例施行以来
政府立法工作的实践经验，解决立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府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
方面。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应当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行政法规，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报告党中央；制定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
面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重要行政法规，应当将行政法
规草案或者行政法规草案涉及的重大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报告党中央。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规章，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报告党中央或者同级党委(党组)；制定重大经济社会
方面的规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同级党委(党组)。国
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应当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
公布。

二是将“放管服”等方面改革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规
定。明确起草行政法规、规章，应当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精
神，科学规范行政行为，促进政府职能向宏观调控、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转变。根据全面
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上位法规定，及时清理行
政法规、规章。

三是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确立公开
征求意见制度，行政法规、规章起草时应当将行政法规或者规
章的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审查时可以将送
审稿或者修改稿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向社会公
布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
起草部门、法制机构可以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其中的有
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同时，还完善了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
制度，规定了委托第三方起草制度，确立了重大利益调整论证
咨询制度，并重申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防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
府规章违反上位法。

四是进一步完善解释和废止程序。一方面明确了行政法
规解释的具体情形。另一方面规定行政法规、规章的废止程
序，适用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废止后，应当及时公
布。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条例〉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

将“放管服”改革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规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中央军委近日印发《中央军委巡
视工作条例》，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坚定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对于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兴军、依法治军，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确保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的贯彻执行，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

和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条例》共 7 章 47 条，明确规范了巡视工作的指导思

想、巡视机构和人员、巡视范围和内容、工作方式和权限、
工作程序，以及纪律与责任等，规定中央军委和陆军、海
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党委实行巡视
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重点对军级以上单位党委班子及
其成员进行巡视，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

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

《条例》着眼落实“两个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监督合
力，对有关副战区级单位党委和军级单位党委建立巡察制度、
加强巡察力量、开展巡察工作作出规定，对反馈巡视情况、移
交问题和线索、巡视整改落实等巡视成果运用工作进行规范，
对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被巡视单位以及有关机关部门和相
关单位在巡视工作中的责任予以明确，对巡视工作人员严格
依规依纪履行职责提出要求，对违反巡视工作纪律行为的责
任追究作出规定。《条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队开展巡
视工作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

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巡视工作条例》

重点巡视军级以上单位党委班子及成员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郁琼源、胡璐)记者 16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做好排污费改税政策衔接工作，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征排污费和海洋
工程污水排污费。

其中，排污费包括：污水排污费、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
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污
收费。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包括：生产污水与机舱污水排污
费、钻井泥浆与钻屑排污费、生活污水排污费和生活垃圾排
污费。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要求，各执收部门要继续做好 2018
年 1 月 1 日前排污费和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征收工作，抓
紧开展相关清算、追缴，确保应收尽收。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
色税种——— 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此取代了施行近 40 年
的排污收费制度。

全国统一停征排污费

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6 日从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安监总局近日出台了对安全
生产守信生产经营单位的实施办法，将对符合条件的生产经
营单位采取 6 项激励措施。

据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办法，将采取的 6 项激
励措施包括：在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时，减少对其执法检查的频
次；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可通过申报有关资料，直接延期一
个许可周期；在申请安全生产政策性资金，评先评优活动中，
予以优先考虑；优先参与安全生产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制修订
工作；建立联合激励对象名录，作为安全生产典型示范企业加
以宣传推广；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
结合实际，依法依规采取其他激励措施。

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安监总局等 26 部门
此前联合印发备忘录开展联合激励，联合激励的对象需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必须公开向社会承诺并严格遵守安全生产与
职业健康法律、法规、标准等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
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责任人 3 年内无安全失信行为；3 年内未
受到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3 年内未发生造成
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现新发职业病病例；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一级水平。

这位负责人指出，安监总局率先制定了落实备忘录的
实施办法，除备忘录规定的 5 项条件外，激励对象还需满
足没有被其他行业领域认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记录。

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可向所在地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提
出申请，经审核确认后，由安监总局向社会公告并通知有
关部门。联合激励管理的限期为 3 年，鼓励举报联合激励
对象的违法失信行为，经查属实的，要对举报者按有关规
定给予奖励。

安监总局将对安全生产领域守信行为采取 6 项激励措施

安全守信生产单位可获“减检”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
申铖、于佳欣)商务部 16 日发布数据
显示，2017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8775 . 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 . 9% ，

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
过去 5 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稳定增
长，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与 2012 年
相比，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提高
14 . 5 个百分点。

“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 3% 的数
量，创造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1/4 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5 的税收收
入，为促进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唐
文弘说。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7 年，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5652 家，同比
增长 27 . 8% 。去年 12 月，全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4 8 3 7 家，同比增长
36 . 5%。

数据并显示，2017 年，我国外资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
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61 . 7%，占比达
28 . 6%，较 2016 年底提高 9 . 5 个百分
点。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665 . 9 亿元，同比增长 11 . 3%。高技术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846 . 5 亿元，
同比增长 93 . 2%。

外资区域布局也持续优化。2017
年，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561 . 3 亿
元，同比增长 22 . 5% ，增速领跑全国；

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
长 43 . 2%，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

此外，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进一
步显现。2017 年，11 个自贸试验区新
设外商投资企业 6841 家，其中以备案
方式新设企业占 99 . 2%；实际使用外
资 1 0 3 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 . 1%，高于全国增幅 10 个百分点。

唐文弘表示，2018 年吸收外资面
临较大外部压力。商务部将进一步拓
展开放的范围和层次，进一步加大改
革力度，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进
一步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最大限度赋
予自贸试验区改革自主权，全力推进
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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